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泉州市环境保护局 
泉环保然〔2007〕3号 

 

泉州市环保局关于做好 

泉州市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的通知 

 

各县（市、区）环保局、市环境监测站： 

根据《泉州市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实施方案》（泉环然[2007]1

号，以下简称《方案》）采样时间的安排，市土壤污染状况调查

技术小组已开始启动土壤污染状况调查采样工作，请各地密切配

合做好土壤状况调查采样相关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做好本辖区调查点位找点工作。请各地根据《方案》中

的点位安排，于 2 月 28 日前完成本辖区内土壤普查点位及背景

调查点位的找点工作。4月 15日前完成辖区重点行业、区域调查

的土壤、水质监测点位的找点工作。在找点工作中出现问题或不

详之处及时与泉州市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小组联系（联系人：

市环境监测站陈云镇，联系电话：13400829616），及时沟通与信

息反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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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协助做好样品保存工作及采样的协调工作。由于本次采

样均在野外进行，时间、空间跨度比较大，且土壤样品需低温（4

℃）暗处冷藏。请各地协助做好土壤样品在当地临时保存工作。

同时，尽可能地为省、市土壤调查技术专家工作提供必要的方便，

确保采样工作顺利完成。 

 

 

 

二〇〇七年二月五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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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福建省环境保护局，市政府办。 

      市政府林伯前副市长、吕少俞副秘书长 

泉州市环境保护局办公室            2007年 2月 5日印发 


